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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研討會係由 Centre for Information Policy Leadership（CIPL）舉辦，共

有日本、韓國、台灣、美國等各官方及產業界代表與會。討論共分為三個主題，

分述如下： 

 

第一場會議係「日本新修訂的隱私法如何促進跨境數據流通、數據驅動經濟

以及個人數據的創新和保護」（How does Japan’s Amended Privacy Law Enable 

Cross-Border Data Flows, the Data Driven Economy, Inno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小組成員討論日本的隱私法變更和新的實施細則

與指引。在跨境數據流動和數據驅動創新方面，有何新的法律要求可同時保護個

資？新法律應如何進一步解釋與運用以遵守數據使用的責任、實現大數據及分析

的效益，並因應物聯網、雲計算或機器學習的挑戰？相關權責組織在訂定與實施

企業隱私計畫方面的責任是什麼？監管機構在鼓勵最佳做法方面的角色是什麼？

等內容。 

 

第二場會議係「跨境數據流動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跨境隱私規則制度」

（Cross-Border Data Flows and the APEC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小組成員討論日本關於跨境數據流動的新規定，特別是亞太經合組織

跨境隱私規則（CBPR）制度。包括 CBPR 在日本的作用為何、隨著 CBPR 在亞太

地區日趨重要，CBPR 的認證對組織與監管機構的好處，以及作為全球解決跨境

數據流動治理模式的潛力為何等內容。 

 

第三場會議係「對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適用之新法制要求」

（Applying New Legal Requirements to Big Data and Analytics, Machine 

Learning and AI），小組成員討論數位經濟和新技術的效益與挑戰。包括隱私風

險評估、透明度、合法利益處理、匿名化及個人權利等，對於實現有效的數據保

護、數位成長與創新方面可以發揮什麼作用、監管機構如何實現這些目標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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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目的 

本次研討會共有三個探討議題，分別為「日本新修訂的隱私法如何促進跨境

數據流通、數據驅動經濟以及個人數據的創新和保護」（How does Japan’s 

Amended Privacy Law Enable Cross-Border Data Flows, the Data Driven Economy, 

Inno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跨境數據流動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跨境隱私規則制度」（Cross-Border Data Flows and the APEC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以及「對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適用之新法制要求」

（Applying New Legal Requirements to Big Data and Analytics, Machine Learning 

and AI），希冀透過本次會議取得第一手資料，並藉由官產學各界專家交流與互動

的過程中，瞭解及學習國際間關於個資隱私保護、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等最新

的法制框架與規範及其相關做法。 

 

貳、會議過程 

首先由 CIPL 的副總兼顧問 Markus Heyder 開場，歡迎各位與會嘉賓並介紹

CIPL 組織以及致力於隱私保護的任務與願景。接著由引言人1分別發言，簡要談

及資訊共享與流通、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基本框架、數據的透明度等等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無國界的網路時代，國際間不應該禁止資訊的流通而是應該去想如何負

embassy 責任地使用它，因此效益與風險兩者之間的管理及衡平就顯得格外重要。

在歷經了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後，網際網路以及數據將我們帶進了數位經濟的時

代，此刻面臨的是繼網際網路社會後的第四個產業革命：數據社會（data society），

必須開始思考其所帶來的諸如互相連結（always connected）、數據的處理（data 

processing）以及轉型經營模式（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models）等的社會改

變。而「數據」作為此階段產業革命的核心，它是經濟及創新的關鍵推動力，也

是企業及政府的重要資產，更為社會帶來廣泛的好處2。對此，值得信賴的數位時

代隱私新架構必須被建立起來，它包含了企業的數位責任框架（corporate digital 

responsibility/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s）3、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4、

                                                        
1 分別為 Andrew Wylegala（Minister Counselor for Commercial Affairs,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kyo）、Mr. Takuya Hirai（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hairman, Special Mission Committee 

on IT Strategy）、Ms. Mari Sonoda（Secretary General, PPC）與 Bojana Bellamy（President, CIPL）。 
2 例如透過數據的使用以保護環境（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取得流行疾病的訊息（pandemic 

disease information）、預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等增進社會利益；或提升智慧運輸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s systems）、緊急預先定位服務（pre-positioning emergency services）等提

升服務的效益；或發展智慧城市（smart cities）、智慧農業（smart agriculture）等因應世界的改

變並促進政府的服務及目標。 
3 例如涉及隱私管理計畫、跨境隱私規則、行為準則與標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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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同意之外的個人權力（empowering individuals beyond consent）5以及隱私

原則演變的詮釋（evolved interpretation of privacy principles）6等四個面向，以

強化個人數位授權與信任，同時促進社會的數位成長、創新與包容。 

 

（一）第一場會議（日本新修訂的隱私法如何促進跨境數據流通、數據驅動經濟

以及個人數據的創新和保護） 

首先由與談人「個資保護委員會」（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mission, PPC）顧問 Kuniko Ogawa 女士介紹日本新通過的個資保護法（The 

Amended 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PPI）7，隨著 IC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的進步，加劇個人資訊的運用

及多樣化，帶來了諸如擴大個資的灰色地帶、大數據的運用以及因應全球化的環

境轉變，APPI 的修法目的係試圖在「個人權益的保護」（the protection of an 

individual’s rights and interests）以及「個人資訊的利用」（the utilit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之間尋求平衡。主要內容包括成立 PPC（個資保護委員會）、明確

定義個人資訊、建立一個促進個資積極使用的法律框架（尤其是對於匿名處理資

訊的規範）、因應全球化（尤其是跨境資料的傳輸）、措施響應所謂的「交易者名

單」（Name List Trader）（強制履行應確保與第三方有關的個人數據紀錄之義務）、

選擇退出程序（opt-out procedure）應通知 PPC 等規範。此外，PPC 亦已加入 GPEN

（Global Privacy Enforcement Network）、APPA（Asia Pacific Privacy Authorities）

等國際執法合作框架，致力與國外執法當局積極建立合作關係。Kaori Ishii 教授

則介紹修法的概念與發展，相關環境的改變，例如擴大個資用於大數據、物聯網

和雲計算服務的效益；對匿名資料處理的挑戰；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所

帶來的不可預見性等，都顯示了個資保護的方面需要一套更全面及廣泛的觀點。

包括個資的範圍、對同意的詮釋、匿名處理資訊、洩漏數據、揭露個人數據予第

三方的要件等，由 PPC 發佈指導原則，並擴大跨境數據流對國外實體的應用。值

得一提的是，日本情報經濟社會促進協會（JIPDEC）於 2016 年成為 APEC－CBPR

體系下的問責機構（Accountability Agent, AA），處理申訴、與 PPC 分享資訊並適

當教育對新法有更好的理解。日本 Yahoo!的顧問 Naoya Bessho 先生介紹新修的

個資保護法之目的、PPC 的功能與期待、匿名資訊的處理、對消費者所可能引發

的不安、洩漏資訊的相關罰則等。並表示大數據的利用絕對是將來關注的焦點，

日本 Yahoo!密切關注個人隱私的保護，於 2016 年 6 月修訂了隱私政策，依據法

                                                                                                                                                                 
4 即對個人傷害的「風險」以及對個人、組織或社會的「利益」之間的衡平。 
5 例如以使用者為中心的透明度；有權取得、修改、拒絕或刪除；或申訴與補救措施等。 
6 例如合法利益的處理、公平的處理、對個人的風險或傷害、新的透明度機制等。 
7 日本 APPI 亦有譯為「個人情報保護法」，惟本報告將”personal information”統一稱為「個人資

訊（個資）」、”data”統一稱為「數據」，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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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妥善處理個人數據並完善對消費者的保護8，詳細可參考日本雅虎隱私指南

（Yahoo! JAPAN Privacy Guide）。Naoko Mizukoshi 律師：面對新法的實施，許多

公司已開始調整相關作為並致力於新的數據政策，但仍有缺乏相關法律上資源的

困境，造成對新法的誤解。新法將於（今年）5 月 30 日實施，我們將持續努力教

育及宣導其他公司、消費者以及產業以利共同良好的運作。 

 

（二）第二場會議（跨境數據流動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跨境隱私規則制度） 

首先由 Jacobo Esquenazi 介紹各位與談人，然後小組成員進行交流及分享。

日本經濟產業省國際事務辦公室主任 Shinji Kakuno 介紹了促進 APEC 跨境隱私規

則制度（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的重要性，APEC/CBPR 欲建立消費

者、企業與監管機構信任的個資跨境流動發展，透過認可的問責機構

（Accountability Agent, AA）評估企業或組織的隱私政策是否與 APEC 隱私保護框

架與規則的要求相符，目前參與 CBPRs 的經濟體有美國、墨西哥、日本與加拿大，

通過認可的問責機構（AA）有美國的 TRUSTe 與日本的 JIPDEC，而目前日本有一

家經認證的機構9，期許將來有更多的經濟體加入 CBPRs。資訊的自由流通係促進

全球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基礎，同時數據與隱私的保護也相當重要，為了避免各國

的隱私保護政策造成資訊流通的阻礙，CBPRs 建立一套國際的隱私框架以確保個

資跨境傳輸的安全，即成為有利的解決機制。2016 年 APEC 宣示了 CBPRs 的重

要性，目前 APEC 經濟體當中，韓國10與菲律賓有意願加入 CBPRs，而澳大利亞、

香港、俄羅斯、新加坡與越南等亦在考慮中，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一次 APEC/ECSG

會議中，台灣、新加坡與菲律賓表達了加入 CBPRs 的興趣。加入 CBPRs 的好處

是透過一個全球標準的隱私保護政策，增加各方的「可信度」（credibility），在資

料或數據的取得、處理及儲存的過程中能夠依照一套國際通用的可靠標準進行，

尤其是如果通過 CBPRs 的認證將有助於新修正的 APPI 關於跨境傳輸資料予國外

第三方的適用。因此，持續擴展並讓更多的國家或經濟體加入 CBPRs 有其必要性，

惟目前 CBPRs 僅適用於 APEC 成員國之間，將來更期許能建立與 GDPR 的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或全球系統（global system），以因應全球化的效應。 

 

PPC 顧問 Tsuzuri Sakamaki 提及跨境數據傳輸（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s）

的問題，這是本次修法的一項全新規定，第 24 條（對外國第三方提供資訊之要

件）、第 75 條（APPI 執行於國外事業亦適用之範圍）及第 78 條（請求國外主管

                                                        
8 諸如數據的收集、利用或提供予第三方等皆有規範。 
9 IntaSect Communications, Inc.於 2016 年 12 月 20 日經認證符合 CBPRs 標準，這是日本第一個

案例。 
10 韓國已於去年 12 月提交了加入 CBPRs 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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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協助執行）的內容，如何確保國外第三方亦具備與日本相等的隱私保護架構，

係由 PPC 負責訂定規則並進行判斷，但事實上在隱私保護方面，每個國家有不同

的法規範，甚至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有 DPA（Data Protection Act），為了確保執行

上的可行性，促進個人資訊/數據隱私保護的統一法制框架就很重要，這也是為什

麼我們如此迫切需要 CBPR 系統，它讓我們在適用不論是第 24 條或是第 78 條時，

提供了國外執法當局是否亦建立安全機制或相當的隱私保護架構之判斷基礎。 

 

日本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MIC）主任

Yoichi Iida 提及資訊的自由流通在許多國際論壇中備受關注，最近像是 2017 年 4

月的 G20 Digital Ministers’ Declaration 重申了對 ICT 政策的支持，促進跨境資訊

流並且讓網路使用者都能夠合法地依其選擇而取得線上訊息、知識與服務，同時

承認個人數據與隱私保護、智慧財產權都被認為是強化數位經濟信心與信任之核

心。數位化及數據驅動社會帶來了創新經濟的成長，而「信任」（trust）是提升

數位服務的重要元素，其認為如何提升消費者資料提供的意願並促進流通與使用

是很值得關注的部份。在此方面，提出了所謂「數據信任銀行」（Data Trust Bank）

以及「數據交換市場」（Data Exchange Market）的概念。此外發展認證機制，對

於提升消費者的信任亦有其必要，以促進數位經濟的成長。 

 

韓國內政部個資保護政策（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olicy）副主任

Suhee Kim 介紹韓國個資保護法制體系以及 CBPR 對韓國或亞太地區的重要性。

韓國係由個資保護委員會（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mission, PIPC）

負責監管個資保護政策及相關機構，在 ICT 方面有 KCC（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資通信網絡利用及信息保護法（The Act on Promoting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Network Uti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Protection , Network Act）、在財政方面有 FSC（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的信用資訊使用及保護法（Credit Information Use and Protection Act）、在公共/

非營利產業方面有 MOI 的個資保護法（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PIPA）。

思考兩個部分，其一是個資的保護，其二係數據的傳輸，前者係 PIPA 欲處理的部

分，由 MOI 來執行且適用於公共或非營利部門，因此 MOI 所關注的政策係針對

於消費者而非私人公司，其致力於個資的保護，而不在於促進數據傳輸或產業之

使用目的；因此對於數據傳輸的保護，MOI 則開始思考 CBPR 作為一種補強的工

具。韓國倘成功加入 CBPR 後，接連的規劃包括由 MOI 指定問責機構

（Accountability Agent, AA）、由 KCC 獲得 APEC ECSG DPS（JOP）之認可，建立

一套 APEC/CBPR 運作系統（operating system）、修正與數據傳輸相關的法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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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PIPA 以及 Network Act 修正允許通過 CBPR 等認證進行數據傳輸。CBPR 對於

韓國及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在政府與個人方面，增加了監管當局跨國合作的信心

並創造一種讓亞太地區擁有更好的隱私保護政策之協同效應（synergy effects）；

在企業方面，（尤其是國外的企業）將受益於跨境數據傳輸，且通過 CBPR 的認證

制度可視為 GDPR 第 46 條的適當安全措施（appropriate safeguard），將有利於

降低法規障礙。 

 

日本情報經濟社會推進協會（Japan Institute for Promo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Community ,JIPDEC）主任 Masataka Saito 首先提到目前 JIPDEC 在

2016 年 1 月成為日本第一個經認可的 APEC/CBPR 問責機構（AA）11，JIPDEC

於該年 6 月開始運作 APEC/CBPR 問責機制，而 IntaSect 通訊公司在該年 12 月

20 日通過了 JIPDEC 的檢驗與認證。問責機構（如日本的 JIPDEC）的任務係審查

申請機構的隱私保護政策或程序的自我評估是否符合 CBPR 系統之要求、處理投

訴並向 APEC 提交匿名的案件說明及投訴的統計數據，且持續監督已獲得認證的

公司或企業是否改變其隱私保護處理方式，以判斷是否進行額外的審查或是停止

或取消認證。取得 CBPR 認證的好處在於它可宣示其所引用的個資處理政策符合

APEC 的隱私保護原則或標準，這將對於跨境交易的發展有所助益。申請認證的

過程大致可分為申請（application）、審查（review（documentation/on-site））、

審查委員會（board of review）及註冊（registration）4 個部分。 

 

TRUSTe 國際法規事務主任 Josh Harris 提及隱私保護是一條漫長的路，而

CBPR 為跨境資訊流通提供一個重要的開始，目前應關注的是它的可擴展性

（scalability），讓更多的小型企業加入並提供共通的應用系統，另外互通的認證

制度也很重要；Apple 全球隱私權高級總監 Jane Horvath 認為應善用 APEC/CBPRs

的整合與認證功能解決跨國資料傳輸的問題，國際間的運作框架如何達成相互的

認可（mutual recognition）──例如日本與歐盟之間的承認──也是關注的方向。

當 iphone 的功能不再只是聯繫，它還連結了你每天去了哪裡、你的健康數據或付

款的資訊等，數據流的安全顯得更加重要，因此必須建立更加強而有力的數據隱

私保護政策；GOOLE 隱私法務主任 Keith Enrigh 則認為應樂觀看待數據，當我們

運用越多的數據就獲得越多的創造力及價值，數據可以告訴我們很多事情，只要

能夠在利益與可能的傷害之間找到平衡，數據可以解決很多人類基本的問題，而

GOOLE 對於跨境資料傳輸採取支持 CBPR 框架的態度，在通用的框架之下促進安

                                                        
11 根據日本新修法 APPI，個資保護認證組織（Authorize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係由政府依法進行認可，而 CBPR 認證亦屬該認可運作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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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傳輸，同時讓整個社會認識到數據自由流通的效益與好處。很期待更多的持

續對話。 

 

（三）第三場會議（對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適用之新法制要求） 

本研討會最後一場會議係由 CIPL 總裁 Bojana Bellamy 開場並介紹與談人。

Susumu Hirano 教授聚焦於兩項主題：其一係人工智慧研發原則（AI R&D 

Principles）、其二係人工智慧網絡（AI Networking）的影響與風險評估。針對前

者其提出了 9 項原則，分別為（1）協作原則（Principle of Collaboration）12、（2）

透明度原則（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13、（3）安全原則（Principle of Security）

14、（4）可控性原則（Principle of controllability）15、（5）人身安全原則（Principle 

of Safety）16、（6）隱私原則（Principle of Security）、（7）倫理原則（Principle of 

Ethics）17、（8）用戶協助原則（Principle of User Assistance）18、（9）責任原則

（Principle of Accountability）19。而前述原則對於 AI 網路的功能，「原則（1）」

主要係促進其健全成長與效益、「原則（2）至（7）」主要係限制其風險、「原則

（8）」則是補充了前述的兩項功能，而「原則（9）」則係期待對利益關係者完成

前項各種原則的可能。 

 

日本 PPC 顧問 Kuniko Ogawa 除了延續上半場的內容外，於第三場會議主要

提到大數據的效益以及個人數據的保護。APPI 建立了一個新的「匿名資訊處理」

（anonymously processed information）法制框架，在處理個資時使用一種方式

讓它無法識別出特定個人的訊息，並且去識別化後不允許該個資重建，對於這種

匿名處理的個資之流通或使用可採取比較寬鬆的管制。PPC 對於匿名資訊處理的

方法有訂定相關標準：（1）刪除足以識別特定個人的描述（description）20（2）

刪除個人識別碼（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codes）21（3）刪除互相連結的其他資

訊（linking mutually plural information）之號碼22（4）刪除特質描述（idiosyncratic 

                                                        
12 注意對於 AI 系統的互連性與互相操作性。 
13 注意對於 AI 系統行為的認證或解釋能力。 
14 這裡的安全指的是 AI 網絡系統本身的健全與可靠性，例如避免網絡系統運作失控或通信故障

等等。 
15 注意對於 AI 系統的可控制性，且適當地努力提供相關的資訊。 
16 這裡的安全指的是避免造成生命或身體的傷害。 
17 尊重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或個人自主權（individual autonomy） 
18 考慮到 AI 系統可以幫助用戶、適當地為用戶提供選擇的機會並努力提供相關資訊。 
19 努力完成對於用戶或相關利益關係人的責任。 
20 刪除部分或全部特定個人諸如名字、地址、生日或性別等之描述。 
21 刪除全部個人識別碼，諸如臉部識別數據（face authentication data）、指紋識別數據（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data）、個人號碼或駕照號碼（individual number or driver's license number）等。 
22 例如對於身分管理（management ID）所連結到的電話號碼、電子信箱等個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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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s）23（5）其他基於個資資料庫（personal information database）的

必要處理作為24。PPC 訂定的匿名訊息處理標準於今年 2 月 27 日發布，提供了處

理的指導原則，以期在自律規範（self-regulation rule）下完善大數據的利用以及

隱私的保護。 

 

日本 MIC 高級研究員 Satoshi Narihara 討論了 AI 網絡社會（AI Network 

Society）進展的階段：（1）獨立運作（2）不同 AI 系統互相合作（3）強化人類

的能力25（4）人類與 AI 共生共存。並分享 MIC 今年在東京舉辦了「AI Network 

Society 國際論壇」，來自美國、歐盟與日本的官產學界互相交流了關於 AI 網絡的

社會、經濟、倫理與法制等相關意見，同時也討論了 AI R&D Guidelines，認為指

導方針雖然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可在國際間提供一套跨部門或領域的基本

框架。 

 

CISCO 全球隱私與數據保護總監 Harvey Jang 提及對於數據的使用以及個人

權利的保護的關注，數據使用的安全及效益極大化、大數據的分析等都需要持續

的訓練與教育，因為可能在你還無法確定會需要蒐集什麼樣的資訊時，所有的資

訊或數據就已經存在大數據資料庫裡面了，只要經過工程師的篩選或分析，資訊

或情報就隨時可能產生，而隱私的風險就這樣出現了。大數據的利用對社會或個

人所造成的影響，必須透過持續訓練以茲因應，但關鍵不在於如何設計相關計畫

（program），而是如何讓它發揮實際的功效，否則都只是空談，而這是一項重要

的任務與挑戰。 

 

J.J. Pan 博士談及關於大數據的新的法律要求，在「數據使用的必然性」與「信

用的缺乏」之間，我們必須找出數據使用的責任與倫理界線。有什麼責任制度與

措施是我們所需要的？責任的基本要素是什麼？──管理風險及公平對待所有利

害關係者：諸如承諾致力於內部政策、建立讓這些政策發揮作用的機制、內部監

督確保該機制的運行、重視個人參與的透明度及同意以及在必要時隨時向監管機

關表明相關計畫要求或補救；再者，如何實施數據使用的操作倫理？──其責任

與衡量標準：諸如企業責任、員工個人責任（釐清公司所有人（包括公司領導人、

                                                        
23 有些關於特別的事實或可能顯現某種重要差異而得以識別出特定人的描述，例如在日本只有兩

位超過 116 歲的人，像這樣的資訊必須刪除或者使用其他的表達方式（像是「超過 90 歲」這樣

的描述方式或之類的）來代替。 
24 除了前述 1 至 4 項作為外，在個人資訊的大資料庫當中所蒐集到的資訊，例如移動資訊

（movement history）可能識別到住家或辦公場所；消費者極其有限的購物資訊（purchase history）

可能識別到某些消費者，依其屬性刪除之。 
25 例如透過感應器（sensors）或執行器（actuators）連結人類的大腦或身體，增加人類的各種潛

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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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所有公司的利害關係人等等）的權責）、對客戶進行合法實體與合法權益

的認證或透過數據等方式篩選供應商、實施隱私影響評估及建立相關的評價機制

等。 

 

參、心得 

隨著網路與科技的發展，時代的進步與更迭將人們從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一

路帶領到現今的數位時代，經濟或產業的發展更加無遠佛屆，其影響的層面及強

度亦為過去所無法匹敵。在個人資訊或數據的部分，不論是大數據分析或跨境傳

輸，皆亟需面對如何在有效的運用、鼓勵創新以及足夠的隱私保護間互相權衡的

問題。本次研討會受益良多，「信任」（trust）的元素在許多環節的討論中都扮演

重要的腳色，因為當「信任」在整個信息體系中建立起來，才能夠提升消費者提

供資訊的意願，進而促進使用與流通，並且在跨境傳輸部分順利推展。而「信任」

作為整個信息系統中的核心部分，對它的提升與強化，可以降低數據使用的不確

定性以及企業的成本，因此如何健全個人資訊或數據的隱私保護架構，尤其是一

套符合國際趨勢的法制環境或保護框架，以期創造資訊利用的最大效益同時又能

進行完善的保護，已成為刻不容緩的思考方向。 

 

首先，在法制環境方面，綜觀國際上的個資保護趨勢，越來越多國家傾向於

設立專責機關26，並完善相關的法律規範。像是日本修法 APPI 在個資的定義、匿

名資料處理（去個人識別化基準或程序、放寬管制標準等）或國際傳輸等皆有更

明確的規範，本會議中亦於跨境傳輸的部分進行不少的討論27，對於個資傳輸至

境外第三方，日本採取「原則禁止、例外允許」的立法，與國際上許多國家採取

相同的規範模式，亦可供我國參考。 

 

此外，在保護框架方面，加入 CBPRs 的重要性逐漸提升，會議中亦積極鼓勵

各經濟體加入，對於發展認證機制、增加各方的「可信度」（credibility）以及確

保國外第三方是否亦具備相同的隱私保護架構等方面皆有所幫助。再者，對於日

本的「個資保護認證組織」（Authorize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26 例如英國的資訊委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日本的個人情報保護委員

會（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mission, PPC）、韓國的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mission, PIPC）、新加坡的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香港的香港個人資料隱私專員公署（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Hong Kong，縮寫：PCPD）、菲律賓的國家隱私委員會（National 

Privacy Commission, NPC）等。 
27 APPI 第 24 條、第 75 條與第 78 條內容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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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制度，一方面立基於 PPC 的隱私保護規範基礎，另一方面提倡企

業的自律空間，亦有持續關注其發展及相關規範動態之重要性。 

 

最後，面對大數據的分析以及人工智慧的運用，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數據幾乎

無所不在（near-ubiquitous）的嶄新時代，新型態的隱私保護議題逐漸開展，政

府應重新思考傳統信息的管理方式，推動與時俱進的監管措施，並持續透過研習、

教育或輔導積極鼓勵企業進行隱私影響評估或訂定隱私保護政策，持續對話並與

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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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圖）會場畫面 








































